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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：拜城县文体促“三交”项目——拜城县文化“三交”项目
2、 采购内容
详情见采购清单，且活动整体组织实施（含场地、设备、流程、专家邀请、评审服务、专家劳务报酬、专家交通食宿、活动奖金）
三、对供应商的资质要求
《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
四、（一）该项目是否面向中小企业：是
（二）所属行业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
（三）采购人代表是否参与评标：否
（四）推荐中标候选人是几家：3家
五．履约保证金：无
六、合同签订
公示结束后，在无投诉质疑的情况下，10天之内签订，如不按时签订视为拒绝和采购人签订合同，如属于无正当理由的，按《政府采购法》相关条款进行行政处罚，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，将按损失金额双倍赔偿，并将其企业列入采购黑名单。若因中标单位违约或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被授予合同，则合同将排序在该中标单位之后的下一个供应商，以此类推。
七、供货/完工时限
合同签订后，按照县委宣传部活动计划分批次开展服务，2026年10月30日前完成。
八、服务要求
1.拜城县文化走亲。服务单位需结合温拜两地文化特色，制定以“三个共”为品牌主线，构建“共绘一幅画、共唱一台戏、共演一部剧”为三大支柱，形成从艺术共创到情感共鸣、再到精神共传的完整闭环，推动温州、拜城、一师九团三地文化交流从“项目化”迈向“品牌化”，从“阶段性”走向“常态化”的科学合理的活动执行方案、行成方案，包含活动流程、节目编排、现场环节、应急预案。一是共绘一幅画。创作完成一幅高1.2米、长10米以上的巨幅中国画（或综合材料）长卷《山海同天》并完成装裱，材质耐保存、可复制扫描、可印刷复刻；组建创建团队，温州知名画家4人，拜城本土画家和一师九团各≥3人，购置相关活动物品、租赁创作场地，结合活动，同时组织三地摄影家协会成员在拜城采风，拍摄春季、夏季、秋季美景，并举办不少于250副作品的摄影展。画卷、摄影作品版权归属采购方。二是共唱一台戏。统筹三地演职人员对接、节目排练协调、现场彩排及正式演出全流程执行，合理规划演出时长，节目排序，保障节奏流畅、效果出彩。完成整体活动现场整体布置、包括舞台背景、主题展板、观众席、嘉宾席、签到区等区域设计与搭建，营造浓厚的三地文化联动氛围。提供专业演出舞台搭建、舞台地板、背景大屏、灯光设备、音响设备，确保性能稳定、画质清晰，满足户外或室内演出场地使用需求。编排一台节目，根据演出需求，定制、采购或租赁服装、演出道具、民俗表演、合唱道具等，保障演出呈现效果。配备专业导演、舞台总监、灯光师、音响师、化妆师、服装师、现场执行人员，所有人员具备丰富文艺演出实操经验、能高效完成下场调度、设备调控、造型妆造等工作。负责三地参演人员交通、食宿、场地引导等事宜。安排专业摄影、摄像人员，全程记录活动过程，后期制作活动高清照片、短视频、完整演出视频，满足活动宣传及资料留存。三是共演一部剧。围绕“海霞精神”“骑兵精神”“兵团精神”创作不少于35集的网络短剧剧本，单集时长10-15分钟，剧本经采购方审核通过，若需修改，服务方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优化调整。制定完整的短剧拍摄全流程方案，明确每集核心精神落点，符合官方导向与大众审美。做好三地拍摄执行与场景搭建，组建三地演员团队，制定详细的演员调度计划，统筹三地演员档期、协调三地拍摄期间的人员交通、食宿、工作安排，保障拍摄进度顺畅。配备专业导演，导演需具备现实题材、红色主题、地域文化题材等网络短剧或影视制作经验。配备专业影视拍摄设备，做好技术保障，完成每集短剧的素材剪辑、镜头拼接，合理加入特效字幕、转场特效、背景音乐，制作完成的短剧单集视频分辨率不低于1080P,格式适配主流网络视频平台，同步制作花絮、幕后故事，三地精神解读短视频等衍生内容，用于宣发推广。开展短剧上线宣发推广、话题运营、剧情解读等工作。短剧版权归属采购方，供应商需确保拍摄素材、成片、衍生内容无版权纠纷，不得擅自使用，授权第三方使用短剧相关内容，提供完整的版权证明材料。供应商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，具备红色主题、地域文化题材网络短剧或影视作品制作经验，需提供3年内同类题材作品制作案例，熟悉三地文化背景者优先。
2.南怀瑾文化交流活动。一是拜城县宣传文化系统骨干赴温开展传统文化交流研习活动。选派8名拜城县宣传文化系统干部赴温开展为期12天（含往返）的传统文化交流研习活动，其中集中培训研习4天，考察交流研习6天。包括往返机票、在温期间的用餐、就餐、住宿费用；培训师资费、场地费、培训物资、活动的物料、场地布置、氛围营造、执行实施、视频制作、安全保障等费用。二是举办“文润天山·丝路拜城”经典朗诵大赛。分两组开展经典朗诵大赛，邀请3名温州市南怀瑾书院文化学者担任评委。每组设置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、优胜奖5名，奖金分别为1000元、800元、500元、300元。三是举办温拜历史名人事迹基层巡讲活动。邀请温州3名文化巡讲员和拜城县3名文化巡讲员组成传统文化历史名人事迹宣讲团，在全县6个乡镇开展巡回巡讲活动。包括巡讲团成员交通费、巡讲费、住宿费、就餐费、场地布置费、活动策划费、组织实施、广告制作、活动拍摄宣传费等。
3.群众村晚和优质文化下基层活动品牌。制定完整的活动方案和《2026年醉美拜城“和美乡村”排球比赛竞赛规程》，涵盖乡镇预选赛（海选）、小组赛（14进8）、半决赛（8支队交叉）、决赛（排名1-8）等四个比赛阶段。构建“体育赛事为骨、乡土文化为魂、四季节庆为脉、民生服务为基”的优质文化服务基层标杆品牌。按照要求开展各类县级活动，同时在克孜尔乡设置排球比赛示范点分会场，在亚吐尔乡设置地区夏季村晚示范点活动分会场，将群众村晚的文化内核延伸至全年，通过村歌村舞专项赛事与村排赛事深度绑定，实现“一季一主题、一赛一盛景、一村一IP”，打造“乡村体育+文化振兴+产业赋能”的示范样本，让优质文化服务扎根基层、浸润人心、驱动发展。要求中标方具有组织大型活动组织执行经验，负责活动的场地布置、组织对接、执行服务、现场管理、嘉宾接待、物资设备准备及搬运、住宿、伙食（含矿泉水）、宣传推广等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能有严格按照采购方要求，按照采购方要求，按时、保质保量完成各项活动筹备与执行工作。
4.在活动中供应商需要按人员名单预定往返机票、优先选择经济舱，确保行程衔接顺畅，活动期间配备正规运营车辆，保障市内交通，司机需具备5年以上驾龄；
5.需提供上述服务承诺书，制定上述服务的执行方案，方案设计要合理完整，满足采购人对服务的要求。
6.提供服务及地点为：拜城县、温州市、一师九团及周边地区，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包括但不限于保险费、税金等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，采购人不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。
7.投标方须具备不少于7人专职队伍，至少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，赴温学习带班人员1名。投标方须提供社保缴纳证明。
8.项目不得分包、转包。
9.项目实施结束之后，中标方须提供完整的项目实施台账，包括但不限于各项活动的签到表、活动照片、视频、花名册、实施方案等。
九、验收标准
每项活动结束后，参与活动人员进行满意度测评，活动满意率达100%—90%，支付资金100%，活动满意率达89%—60%，支付资金85%，活动满意率达60%以下（不包含60%），支付资金60%。
十、负责人
项目负责人：甘瑛妹    手机号码：15003043660

电子邮箱：1404682796@qq.com


